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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者 作  業  流  程 處理時程 注意事項 使用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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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管理使用單位於財管

系統(220動產-減損作

業)項，線上提出報廢

申請，並列印一式三

財產(減損)報廢單，敘

明報廢原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1 廢品如有變賣價值

者，依報廢程序繳交

經管組。 

4.2 廢品如無變賣價值，

校准報廢後，各單位

自行銷毀或置。 

5. 經管組以書面通知報

繳廢品單位按指定之

時間地點辦理點交。 

 

a. 財物減損(報

廢)單 

 

法令依據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

準時結案再追

蹤 
追蹤人：經管組組長（分機：2451） 

 

完成除帳作業，通知各單位

領回財產報廢單並自行至

財管系統 web 端查詢確認

貼 

達毀損不堪使用，且

逾規定之使用年限

之財產 

陳核 

審查是否符

合報廢規定 

具變賣價值 

於經管組規定時間內

辦理廢品點交 

廢棄物處理 

廢品出售所得繳交國

庫，並辦理營業稅繳納 

點收廢品交由合約廠

商辦理清運處理 

1~3天 

3~5天 

2~7天 

1~2天 

核定單項原值是

否未達 1,500萬 

依「財物報廢

分級核定流

程」處理 


